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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“致使”是一个重要的语法范畴，汉语中表示“致使”关系的句子

相当多。以往对表示致使关系的致使句研究得不够全面、不够深入。

宛新政的《现代汉语致使句研究》一书在详细分析和正确评述致使句

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，阐明了致使句的性质和范围，进而提出

了一个致使句句式系统，并对致使句系统中的各种句式逐项加以考

察分析。该书颇有新意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。在研究方法上

也有自己的特色。此书值得注意的有：

认为致使句的深层包含有两个动核结构，其中一个表“致力事

件”，另一个表“结果事件”，致使句就是表由致力事件和结果事件整

合而成的致使事件；认为致使句和因果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，其主要

区别在于是否有“致使力”。指出含有致使语义关系的句式未必都是

致使句，例如“被”字句。

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语致使句进行分类，如根据形式特征分为由

特定标记构成的致使句、由特定句法格式构成的致使句、由词语的使

动用法构成的致使句；根据句中包含的动核结构的数量分为双动核

结构致使句和多动核结构致使句；根据句子结构的单复句的情形分

为单句致使句、复句致使句；根据表达的情形分为主观致使句和客观

致使句等。在此基础上勾勒出由三个子系统、六个小类组成的汉语

致使句系统，并以“三维语法”理论为指导，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它们的

句法、语义、语用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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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“使”字句是典型致使句，“使”字句的前段一般直接或者间

接地表达一个事件，后段主要表示人的心理感情或生理感觉。认为

能够跟“使”字句进行直接变换的“把”字句也属于致使句，指出这种

致使句处于边缘地位，在语用上通常是前景句。指出使令句既不同

于兼语句，又与“使”字句存在差异。把“Ｖ”得致使句分为“前指”和
“后指”两类，前者是双动核结构，后者是三动核结构。认为使动句的

使动意义要在一定的句法构式中体现出来，使动句在语用上具有“简

洁”和“延宕”功能。

认为“使”字句源于使令句，两者句法结构有差异，语义明显度和

强度不同。指出使成句与使动句、使成句与使令句、Ｖ得致使句与使
字句、Ｖ得致使句与使令句等致使句的次类之间在语义特征和语用
功能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。

在语法研究中强调要贯彻“形式和意义相结合”的原则和“描写

与解释相结合的原则”。注意透过形式去发掘语义，注意形式和意义

互相验证。重视借鉴各种新的理论来解释致使句，如借鉴认知语言

学等理论，分析了汉语中各种致使句形式并存的原因（主要有：各种

形式具有特殊的语用价值，汉语古今概念化方式不同，语言发展具有

渐变性）；借鉴心理语言学的“花园路径”原理，把产生使动句语用价

值的原因归结为其“逆时序”信息编排特点；借鉴“构式”理论，指出使

令句中的Ｖ１具有相对封闭性，使动句的构成则存在一些强制性和
选择性句法要素。

做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，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

性研究。在２１０万字的语料范围内，对致使句进行穷尽性的统计分
析，从而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。

全书结构完整，脉络清楚，材料丰富，分析细致，论证充分，有理

有据。

这是一部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用性的语法著作，是一部既深

入又浅出的优秀的学术专著。此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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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提出的一些观点有较强的说服力，能给人以启迪，为人们对汉语

致使句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虽然此书也有某些

不足之处（如重点放在描写分析，解释性方面还不够，对某些句式的

历史发展也还可以进一步探索），但这不影响此书的学术价值。希望

作者今后继续努力，不断进取，深入探索汉语语法上的各种问题，争

取有更多的成果问世，为祖国的语言学作出贡献。

范 晓

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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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致使句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句子，汉语学界对这种句

子的真正研究迄今已有１００多年，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。然而，以往
研究多是局部研究，从整体上进行的系统、深入研究还不多见；此外，

研究中还存留如致使句的涵义、范围和特点等不少问题有待回答。

致使句是从语义角度进行的命名，这种句式对于侧重于表达的对外

汉语教学来说，也非常重要。因此，全面深入地研究汉语致使句，不

仅是语言本体研究的需要，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。

从研究角度来看，以往的致使句研究多侧重于句法结构分析，语

义上和语用上的分析还很缺乏。这种研究无疑不够全面、深入。三

个平面的语法观认为：语法分析中既要分析句子的句法特点，也要分

析句子的语义和语用特点，要将三者既区分开来又要结合起来进行

研究。本文将以“三维语法”理论为指导，并吸收当代语言学其他新

理论、新方法的合理之处，全面探索汉语致使句的句式特点，对致使

句进行比较充分的描写和解释。

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：一是继承和创新相结合。“创造性离不开

继承性。任何创造性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

的。”? 本文在汲取前辈研究成果的同时，力求从新的角度进行探

索，做到有所创新。二是三个平面和四条原则。当代语言学理论认

为，在语法研究中应把句法、语义和语用既区别又结合起来，在语法

? 范晓：《三个平面的语法观》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，第１１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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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时要贯彻形式和意义相结合、静态和动态相结合、结构和功能相

结合、描写和解释相结合的原则。? 文章正是本着这种理论和原则，

努力建立汉语致使句系统。三是研究的切入点。从致使意义入手，

寻求其形式表现；从各种形式出发，探索各种形式在致使意义表达上

的联系和区别。

本文语料收集主要采取两种方式：一是随机摘录，主要是阅读一

些纸本作品，对其中例句进行摘录，再行整理。二是电子检索，主要

是利用北京大学开发的语料库，对一些著名作家的电子作品进行定

向检索。两种方式各有短长，手工摘录能发现一些不易找到的特别

例子；而利用检索软件定向查找，则目标清楚、准确迅速，并能避免语

料取舍的主观性。只是后面这种方式对有标记形式比较有效，而对

无标记形式则作用有限，手工摘录正好起到弥补作用。我们让两种

方式并用，取长补短。

本文侧重对现代汉语致使句进行共时描写和解释，所以语料主

要取自现当代作家的著名作品、当代媒体作品。定量查找的语料共

计２１０万字，具体如下：
口头语体作品，共计４５万字。包括：王朔的《编辑部的故事》，

１３．４万字；老舍的《茶馆》、《龙须沟》、《残雾》、《春花秋实》、《方珍
珠》、《柳树井》、《女店员》、《全家福》，３１．６万字。在本文中分别标注
为：（编）、（茶）。

书面语体作品，共计１６５万字。具体又包括：
文艺语体１００万字，包括老舍、钱钟书、余华、王朔四位作家的作

品，其名称是：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、《二马》；钱钟书的《围城》、《猫》；余

华的《死亡叙述》、《爱情故事》、《在细雨中呼喊》、《活着》、《十八岁出

门远行》；王朔的《顽主》、《一点正经也没有》、《你不是一个俗人》、《空

中小姐》、《永失我爱》、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》、《浮出水面》（前半

部分）。上述作家的语料在文中分别标注为：（老）、（钱）、（余）、（王）。

政论语体２０万字，《邓小平文选》（第三卷），标注为：（邓选）。

? 范晓、张豫峰等：《语法理论纲要》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，第４５７～５３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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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语体３０万字，包括：王登峰、张伯源主编的《大学生心理卫
生与咨询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２）。郑人杰编著的《实用软件教程》
（清华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１）。分别标注为：（心理）和（软件）。
事务语体１５万字，选取法律文件作为代表，包括：《最高人民检

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通知》、《最高人民

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
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、《关于查处重大责任事故的几项暂行规定》、

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邮电部印发〈关于查处邮电工作人员渎职案件的

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、《关于〈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法纪检察案件立

案标准的规定（试行）〉中一些问题的说明》、《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

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

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、《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、人

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》、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行

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》、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

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暂行规定》、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

报权利的规定》、《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》等法律法规。

上述事务语体文本标注为：（法律）。

此外，还有随机检索的作品：《小说月报 第六届百花奖获奖作品

集》（集）；《小说月报》（小）；《小说月报．原创版》（原）；阿来的《尘埃落
定》（尘）；北京大学语料库中一些当代作家作品，包括张贤亮（亮）、毕

淑敏（毕）、张承志（志）、池莉（池）、刘心武（武）等；另有《光明日报》

（光）、《南方周末》（南）、《新闻晚报》（闻）、《新民晚报》（民）等媒体作

品。引用他人文献中用例，其出处将随文注明。

作 者

２００５年６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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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汉语致使句研究综述

“致使”是一个重要的语义概念，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。“致

使”还代表着“语言学和邻近学科诸如哲学和认知人类学互相交叉的

一个重要领域”?。对致使的含义及其形式的研究，不仅具有类型学

价值，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。

“致使”还有其他名称，如“致动”、“使役”、“役使”、“使成”、“使

动”等。后面这些术语有时概括的范围较窄，仅指代“致使”的一部

分。我们采用“致使”这个概念，并把它作广义来理解，让其涵盖汉语

中表示“致使”意义的所有语法现象。

对汉语中“致使”问题的探索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，那时的经学

家已经发现使动现象。? 本章按时期顺序对汉语致使问题的研究进

行回顾和梳理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，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。

１．１ 草创与革新时期的致使句研究

１．１．１ 语法草创时期

在汉语语法学诞生时期，致使句的研究也开始起步，主要表现在

对一些与致使有关的句法现象的觉察上：

?

? 孙良明：《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》，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。

Ｂ．Ｃｏｍｒｉｅ：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ａｎ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，沈家煊译，华夏出版社

１９８９年版，第２０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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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建忠（１８９８）在“内动字用若外动”、“动字假借”等节也有“致
动”的例证及解释。在谈承读时说“更有起词焉以记其行之所自发，

则参之于坐、散两动字之间更为一读，是曰承读。于是，所谓散动者，

又为承读之坐动矣。”所举之例为“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”。王海棻

（１９９１）指出，后来的兼语式学说即导源于此。
刘复（１９２０）第一次提出“兼格说”，后来发展成为“递系式”或“兼

语式”。

陈承泽（１９２２）指出“他动字以外之字，变为他动，而特含有‘致
然’或‘以为然’之义者；含‘致然’之意时，谓之致动用”。蒋绍愚

（２００１）指出“致动用”就是动词的使动用法，认为是陈承泽最早发现
了该语法现象。

黎锦熙（１９２４）对于兼语句、使动式等都有所论述。在研究外动
词所带补足语时发现：有一种宾语一方面对于前面的谓语（即“使令”

义或“认定”义的外动词），它是在宾语的位置；一方面对于后面的补

足语，它又是主语的位置。作者认为这种句子的宾语，可以说是兼宾

主两种资格而有之，把它叫“兼格”，其实这也是兼语结构关系的较早

分析。作者还分析了“使动式”，指出动词的用法除被动、散动两式之

外，还有一种“使动式”，如“这事你若肯相就，倒‘了’我一个心愿”，认

为使动式“实在就是外动词带补足语第一种的变式，它把述语中应有

的外动词‘使’（或‘致令’）字的意义，纳入补足语动词”中。此外指出

“内动词与形容词也可成使动式，在文言文中尤多”。

１．１．２ 文法革新时期

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后期开始，汉语语法研究进入革新探索时期，
汉语语法学界开始努力克服模仿之病，有意识地挖掘汉语语法的特

点，着力于用新理论、新方法来描写汉语事实。对汉语致使问题开始

初步的观察。

吕叔湘（１９４２）首次提出“致使句”的概念。在“词句论”的“繁句”
部分专门研究了“致使句”。从指出“使”、“令”等动词都有使止词有

所动作或变化的意思的角度概括了致使的含义。在古今对比中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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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汉语表示“致使”的形式及其句法、语义特点，分析相当细致。他指

出致使句的标准动词文言中是“使”和“令”，白话中是“叫”、“教”等

字；同时又发现“又有些动词，本身虽不作‘致使’讲，但可兼带有致使

之意”；还分析了文言里表示“致使”之意的另一方法———“致动用法”

及其变异形式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注意到“致使”对句法构造的影

响，“‘使’、‘令’这一类动词不但可以使止词有所作为，也可以使它有

所变化，所以后面可以跟一个形容词，合成一个词结”。吕先生首次

确立了“致使句”在汉语句法中的地位，其分析方法及一些结论对今

天的研究仍有重要启发价值。

王力（１９５４）考虑到汉语谓语的特殊性与复杂性，从汉语句子中
分出“使成式”、“处置式”、“递系式”等，并给予深入的分析。认为

“凡叙述词和它的末品补语成为因果关系者，叫做使成式”，指出形容

词做末品补语时，一般“系表示一种行为所使成的状态”，又有使主事

者的行为成为某种状况的；末品补语由动词充当时，“系表示某一行

为所使成的情形”。认为把字句“在叙述之中，同时表示这行为是一

种处置或支配”，将把字句称为“处置式”，指出处置式的含义是“把人

怎样安排，怎样支使，怎样对付，或把物怎样处理，或把事情怎样进

行”。认为“如果一次连系还未能把意思充分地表达，可以再加另一

次的连系在后面，这就是递系式”。根据次系的语义差别及初系的动

词特点分为五个小类，指出第一种递系式的“次系叙述一种要求”“有

时候，字面上虽然表示命令或支使，实际的意义是使人发生某种心理

状态”。

高名凯（１９４８）在“范畴论”中也分析了作为“态词”之一的“使动
态”。

综观语法草创和革新时期的致使问题研究，可以看出如下特点：

一是取得了一些成就。发现了一些致使句小类，如兼语句、处置式、

使成式和使动用法，并有一些意义和形式特点的分析。二是不足也

是明显的。致使句的范围还有待于明确；致使句研究还是零星进行、

包含在其他研究（如兼语式）中，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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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２ 语法知识大普及时期的致使句研究

新中国成立后，语法研究进入语法知识大普及时期。一方面，出

于语言文字应用的实际需要，人们对语法知识的学习出现空前热潮；

另一方面，语法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。

在这一时期，致使句的研究体现在对“兼语式”的分析上：一些论

著和教材中确立了兼语句的语法地位。胡附、文炼（１９５５）通过比较
确立“兼语式”的语法地位，指出了兼语式的句义特点。“兼语式的第

一个动词必须有使动的意义，如‘使’、‘叫’、‘让’、‘请’、‘劝’、‘认’、

‘选举’等等。”并补充说“有少数动词并没有使动的意义，但它构成的

句子与兼语式有相近的地方”，“不妨也叫兼语式”。在讨论“把”字句

时还分析了把字句的“致使”意义问题。指出“旧社会把人变鬼，新社

会把鬼变人”等句中的“把”同“使”没什么区别，而“怎么把特务跑了”

中的“把”同“让”差不多。赵元任（１９６８）也专门介绍兼语式。把它与
宾语小句、紧缩句等进行比较，指出兼语式中兼语地位不分明。认为

带小句宾语的动词和带兼语的动词的区别不是绝对的，有交叉。并

且研究了兼语后动词的动作方向、连串兼语等问题。

对特殊“兼语式”展开了有意思的讨论和研究。陈一士（１９５７）认
为“你气得他跑回去了”不是主谓结构作补语，是兼语句，意思是“你

使他生气，他气得跑回去了”。汪惠迪（１９５８）表示不同意，认为既不
是主谓结构作补语，也不是复杂的谓语，而是“主＋谓＋宾＋补”。华
景年（１９５９）分析了上述观点，同意张志公的看法，主张将主谓结构作
为一个整体表示“气”的程度和结果。这种讨论涉及了“得”字句小类

的致使语义问题，可惜没能深入。李临定（１９６３）分析了动得式的“致
使”意义。“从结构意义上来说，动补格本来有‘使得如何’的意思，带

‘得’字的动补结构同样也是‘使得如何’的意思，无论‘哭红了眼睛’

还是‘哭得眼睛通红的’都是因哭而使得眼睛红的意思。”这些研究

颇给人启迪。

学者们还对“致使”的历时演变开始了可贵探索。周迟明（１９５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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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察了“说明、唤醒、搞好、打断”等动词的内部结构，称之为“使动性

复式动词”，认为“包含两个构成部分：用第一个构成部分的动词来表

示活动，用第二个构成部分的动词来表示活动所产生或引起的效

果。”通过大量语料的考察，对其语义、结构、范围和用法尤其是历时

发展作了系统深入的介绍。余健萍（１９５７）分析了使成式的起源和发
展。祝敏彻（１９５７，１９５８，１９６０）分别考察了“处置式”“动补句”“得字
句”的早期用法和发展。王力（１９５８）是全面叙述汉语语法发展史的
奠基之作，详细叙述了“递系式”、“使成式”、“处置式”的发展过程，介

绍了它们的产生时期和演变。

总起来看，受结构主义影响，这一时期汉语语法研究重视形式和

结构分析，人们的兴趣集中在少数特殊句式———兼语式的结构判别

上，语义分析不够深入、对其他致使句的描写也不够重视；致使问题

的研究继续包含在特殊句式研究之中，缺少从致使意义出发的专门

研究。

１．３ 繁荣发展时期的致使句研究

随着“文革”的结束，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。致使

问题逐渐得到学者的重视，尤其是９０年代以后，汉语致使句的研究
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，表现出几个明显的特

点：一是视野更加宽广。致使句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，不仅包括传统

上的使令句、使成句，还对Ｖ得句、把字句、使动句等句式进行新的
探索。在语言种类上，不仅研究汉语标准语，还出现对方言、外语以

及汉外对比研究。还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考察汉语，一方面借鉴国外

研究成果，使汉语致使问题探索更加深入，另一方面也对类型学的成

果进行检验和完善。学者们还注意应用的研究，尝试运用理论研究

成果来指导实践。二是理论呈现多元化。既有以结构主义理论为指

导的形式描写，也有以生成语法理论为背景的句法分析、功能语法的

认知解释，更有三个平面理论指导下的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的研究。

三是分析更加深入。学者们正努力做到形式和意义、静态和动态、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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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和功能、解释和描写的充分结合，致使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、深入。

四是研究队伍逐渐壮大。既有成就斐然的中老年前辈，又有年轻的

一代，不少学者的“致使”研究表现出系列化、专门化。

新时期致使问题研究成果丰厚，出现了大量专题论文或著作，下

面分九个专题进行具体介绍。

１．３．１ “致使”的涵义和致使句的范围、分类

１．３．１．１ “致使”的涵义

对广义“致使”的内涵进行专门、深入研究的学者，主要有缪锦

安、范晓和郭锐、叶向阳。缪锦安（１９９０）称“动作如引起动作者以外
的参与者变化”为使役动作。郭锐、叶向阳（２００１）解释说“致使表达
指表达致使情景的表达形式”，而致使情景具有两方面的特征：包含

两个或以上事件；两个事件有作用—效应关系。范晓（２０００）指出“作
为语法结构的致使结构反映了一种客观事实———某实体发生某种情

状（包括动作行为、活动变化、性质状态等）不是自发的，而是受某种

致使主体的作用或影响而引发的”。致使主体对实体的作用或影响

就是致使。作者还细致地分析了致使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形式。

上述研究深入地阐述了致使的语义内涵和语义特征。

另有一些学者对各种狭义的“致使”也有一定的解释，但一般比

较概括、简略。邓守信（１９９４）指出“使成式指明事件１与事件２中动
作的关系”。邢欣（２０００）将［＋致使］定义为“动词１致使、引发、导致
另一类动词２或状态词出现，成为动词１的结果或由动词１引发某
种状态”。江蓝生（２０００）指出“所谓使役，是指动词有使令、致使、容
许、任凭等意义”。刘永耕（２０００ａ）概括出使令式的语义特征为［＋施
动者］［＋配动者］［＋目的］，同时指出其语义结构特点：Ｖ２是Ｖ１所
要求的行为或变化；Ｖ２是Ｎ２所应有的行为或变化。何元建、王玲
玲（２００２）指出使动句（按：使令句）含有使役动词，“句子表示由于此
人或此物而致使某种结果”。

１．３．１．２ 现代汉语致使句的范围

由于各位学者研究角度、采用标准不尽相同，他们概括的致使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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